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祁民〔2022〕44号
关于印发《祁门县村(居)务公开事项目录》的通   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
为做好政务公开事项与村（居）务公开事项的衔接工作，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及省、市、县村(居)务公开的有关规定，重新修订完善了《祁门县村(居)务公开事项目录》（见附件），现印发给你们，并就规范做好村(居)务公开工作提出如下要求，请认真贯彻落实。
一、进一步提高对村务公开重要性的认识。村(居)务公开是党的群众观点、群众路线落到基层的具体体现，是实行监督、约束和规范干部行为，促进廉洁自律的有效途径，是加强基层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客观要求，是推动乡村振兴，促进城乡社区和谐稳定的制度保证。各乡镇必须进一步提高认识，把村（居）务公开工作摆上重要议事日程，增强推进村（居）务公开规范化的自觉性和紧迫感，真正把这一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大事抓紧、抓好、抓出成效，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二、进一步规范村务公开内容。凡是村民自治范围内的事务及民主决策和落实情况，各项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及所有村集体资产处置情况、收支情况、村集体债权债务、资金补贴补助、村内“一事一议”筹资筹劳、工程项目建设等情况都要在村务公开栏进行公开。涉及到自然村或村民小组的事项还必须在该自然村或村民小组进行公开。要继续把财务公开作为村(居)务公开的重点，所有收支必须逐项逐笔公布明细账目，让群众了解、监督村(社区)集体资产和财务收支情况。根据乡村振兴形势需要，及时丰富和拓展村务公开内容，要将各类乡村振兴项目国家支持资金使用情况及时纳入村（居）务公开的内容。同时，村级承担的公益性项目严格按要求进行公示，接受群众监督。
三、进一步规范村务公开方式和时间。要坚持实际、实用、实效的原则，在便于群众观看的地方设立固定的村务公开栏，同时还可以通过广播、网络、“明白纸”、民主听证会等其他有效形式公开。以公开栏公开为主，针对不同的公开内容，确定适宜的公开方式。公开内容在村务公开栏保存期不得少于7天，涉及群众利益的重大问题以及群众关心的事项要及时公开，集体财务往来较多的村(社区),财务收支情况应每月公开一次。
四、进一步规范村务公开程序和档案。要坚持以群众满意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规范公开程序。各村(社区)要建立村(居)务公开档案，妥善保管村(居)务公开的有关材料、记录。村(居)务公开档案包括:村(居)务公开内容材料、图片资料、村(社区)“两委会”会议记录、村(居)务公开登记本、“四议两公开”情况、“小微权力”清单及“四重一扶”界定情况，村(社区)党组织书记、村(居)委会主任、村（居）务监督委员会主任签字盖章的审核意见，村(居)民关于村(居)务公开的意见和答复情况等。村(居)务公开档案应当真实、准确、完整、规范，全面反映村(居)务公开整个过程。
五、持续做好村务公开民主管理工作督查。各乡镇要进一步提高认识，把规范村（居）务公开作为维护稳定，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工作，真正把这一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大事抓紧、抓好、抓出成效。要继续加强工作指导和监督检查，每季度要对村（居）务公开工作进行一次全面检查，听取群众意见，及时纠正存在的问题，坚决防止不公开、假公开、不及时公开等现象。县民政局将在每季度次月上旬对全县各乡镇村务公开民主管理执行情况进行抽查。

附件:《祁门县村(居)务公开事项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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